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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空中大學人事服務簡訊第 145期 
              http://www.nou.edu.tw/~ person/ 

                每月出刊          人事室 編印（104.09.09） 

ㄧ、法規篇  

一、有關專業技術人員聘任資格認定疑義一案，曾任助理教授年資，因非屬「助理教授級專

業技術人員」，尚無法採計為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第 5條第 1款規定之年

資；至有關曾任助理教授、教學助理或研究助理之年資，均非屬特殊專業之實務工作，

亦尚無法採認為前開聘任辦法各條文所定「專業性工作」年資。 

【教育部 104.7.29臺教人(二)字第 1040091348號函】 

 

二、銓敘部函以，為落實公開、公平、公正陞遷之旨，各機關進用機要人員後擬原職改派非

機要職務，以及原職擬改派高一官等較高陞遷序列職務，應依公務人員陞遷法相關程序

規定辦理陞遷。【教育部 104.8.4臺教人(二)字第 1040105755號函】 

 

三、教育部公務人員協會於 104 年 1 月 1 日與保誠人壽續簽訂「教育部公務人員協會團體保

險自費投保專案」優惠合約，自即日起可辦理投保。 

【教育部 104.8.6臺教人(四)字第 1040106990號書函】 

 

四、公教人員保險之保險費率，業經考試院會同行政院重行釐定，並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依

精算結果調整，因涉及預算編列，請配合於 105 年預算(人事費)中籌編支應。 

【教育部 104.8.10臺教人(四)字第 1040103386號函】 

 

五、衛生福利部辦理「參加國保幸福有保－我的國保幸福故事」短文徵選活動相關資料，詳

情請參閱活動網站（網址：http://story.cts.com.tw/），請同仁踴躍參與。 

【教育部 104.8.10臺教人(四)字第 1040107848號書函】 

 

六、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函以，為紓解公教員工遭遇急難時之資金需求，請各機關（構）學

校適時就「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規定加強宣導，提供員工相關資訊及協助

事宜。【教育部 104.8.13臺教人(四)字第 1040110008號書函】 

 

http://www.no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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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態篇 

(一) 人事動態 

 

 
104學年度本校首長及兼任一、二級主管異動情形  

  

 

姓名 異動類別 新職及單位 原職及單位 生效日期 

陳松柏 新任 校長 管理與資訊學系教授 104.08.01 

鄭基良 聘兼 教務處教務長 人文學系系主任 104.08.01 

陳如山 聘兼 學生事務處學務長 教學媒體處媒體長 104.08.01 

呂秉翰 聘兼 總務處總務長 台北中心組長 104.08.01 

劉嘉年 聘兼 教學媒體處媒體長 生活科學系副教授 104.08.01 

張鐸嚴 聘兼 秘書室主任秘書 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104.08.01 

黃  慈 聘兼 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研究發展處副研究員 104.08.01 

吳政穎 聘兼 推廣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管理與資訊學系系主任 104.08.01 

陳達武 聘兼 人文學系系主任 人文學系副教授 104.08.01 

張樑治 聘兼 生活科學系系主任 台中中心組長 104.08.01 

郭秋田 聘兼 管理與資訊學系系主任 

仍兼資訊科技中心中心主任 

資訊科技中心中心主任 104.08.01 

陳德馨 新聘 人文學系副教授 

兼新竹中心組長 

 104.08.01 

薛景慈 新聘 生活科學系助理教授 

兼研究發展處教學評鑑組組長 

 104.08.01 

陳靜怡 新聘 生活科學系助理教授 

兼生命事業管理科科主任 

 104.08.01 

 
 

人事異動  
 

姓名 異動類別 新職及單位 原職及單位 生效日期 

劉仲容 免兼 人文學系教授 教務處教務長 104.08.01 

黃  恆 免兼 社會科學系講師 推廣教育中心代理主任 104.08.01 

廖洲棚 免兼 公共行政學系助理教授 研究發展處組長 104.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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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貞雅 免兼 管理與資訊學系助理教授 台北中心組長 104.08.01 

謝明瑞 退休  商學系副教授 104.08.01 

張淑德 退休  出版中心組員 104.08.03 

林招伯 辭職  嘉義中心幹事 104.08.01 

王義榮 職務調整 秘書室簡任秘書 總務處總務長 104.08.01 

梁美慧 職務調整 教務處專門委員 總務處專門委員 104.08.01 

秦慧茹 職務調整 秘書室組長 總務處事務組組長 104.08.01 

周美雲 職務調整 教務處課務組組長 出版中心出版組組長 104.08.01 

劉天惠 職務調整 教務處註冊組組長 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組

組長 

104.08.01 

吳昌振 職務調整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組長 

教務處課務組組長 104.08.01 

劉龍嫦 職務調整 總務處事務組組長 總務處出納組組長 104.08.01 

謝麗琪 職務調整 總務處文書組組長 圖書館讀者服務組組長 104.08.01 

徐振堃 職務調整 總務處出納組組長 總務處文書組組長 104.08.01 

林文玉 職務調整 出版中心出版組組長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組長 

104.08.01 

廖明發 職務調整 台北中心組長 教務處註冊組組長 104.08.01 

陳靜華 他機關商調 台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 

幹事 

台北中心辦事員 104.08.21 

汪秀華 職務調整 秘書室組員 出版中心組員 104.09.01 

崔金綢 辭職  高雄中心幹事 104.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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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首長及兼任一、二級主管照片集錦 
 
 
 
 

104年 7 月 31日本校新任陳校長松柏於教育部接受頒發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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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本校新任主管就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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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康資訊 

 

正確用藥四步驟  

每當看完病領藥回家之後，很多人習慣隨手把藥物放在飲水機旁、客廳、書桌或汽車裡，但卻容易忽

略了，藥品跟食品一樣，萬一儲存不當，很容易就會變質而造成身體不適喔！ 

資料來源：藥物食品安全週報第 513 期 

上稿日期：2015/07/24 

每當看完病領藥回家之後，很多人習慣隨手把藥物放在飲水機旁、客廳、書桌或汽車裡，但卻容易忽略了，藥品跟食

品一樣，萬一儲存不當，很容易就會變質而造成身體不適喔！ 

 

您知道該如何正確使用及儲存藥品才能確保藥品療效、安全及品質嗎？食藥署提醒大家，使用藥品與儲存要注意以下

四個步驟： 

 

．服用藥品前應詳閱藥袋標示或藥品說明書：從醫療機構領回的藥品，應確實遵照藥袋標示使用；自藥局購買的指示

品，建議先向藥師問清楚藥品的使用方式，並依照藥師指示與藥品說明書正確使用。此外，建議保留藥袋及藥品說明

書，當不清楚如何使用時，就可以參考用法、用量及注意事項說明。 

 

．注意用藥後的身體情況，如有不適，儘速就醫：服用藥物期間如果出現身體不適，或服藥後病情沒有獲得改善，建

議您應儘速就醫，以減低藥品不良反應的風險，避免延誤治療。食藥署提醒民眾，請勿長期服用自行從藥局購買的指

示藥品。 

 

．藥品儲存應避光、避濕及避熱，並分別保存：藥品建議放置在原有的包裝內，且存放在乾燥、陰涼的環境，例如：

暗處的抽屜。不可存放在潮濕、悶熱或陽光直接照射的地方，如浴室、廚房、窗邊等。內服及外用藥最好分開保存，

以免混淆，且應該與食品分開保存，並要存放在兒童不容易取得的地方。 

 

．確認保存期限：民眾常誤以為藥品包標示的保存期限為藥品的使用期限，卻沒有考慮到藥品開封後已經不是原本的

儲存情況，藥品包裝標示的保存期限是指在未開封情況的保存期限，藥品只要開封與外界空氣、濕氣接觸，就會縮短

其保存期限。因此，已經開封的藥品，服用前應注意是否有變質，例如錠劑變色、膠囊變軟、糖衣融化等情況，如果

三個月內沒吃完，建議就不要再使用了。此外，從醫院領回來經分裝的藥品，如果當次沒有服用完畢，也建議您要丟

棄，不要再使用。 

 

資料來源：藥物食品安全週報第 513 期 

 

http://www.fda.gov.tw/tc/PublishOtherEpaperContent.aspx?id=43&chk=475ba953-9ca1-492e-82ea-d48a483c7a09&param=pn%3d1

